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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第三批次基隆市政府提報案件審查及評分委員會議紀錄 

 

壹、審查時間：民國 108 年 4 月 1 日上午 11 時 

貳、審查地點：水利署第十河川局 

參、主持人：曾 局長 鈞 敏                記錄：陳 永 芬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出席人員簽到冊 

伍、委員及各單位意見： 

一、甲委員： 

(一)基隆市所提之提案需以基隆港為核心，匯流之河川的水質與港之

河質因潮之關係會交互影響，因此在處理策略上，如何達到最高

效能基隆港之水質是首要條件，建議應補充說明。 

(二)水質之改善，在成效上如何讓民眾有感動，首重在資訊的揭露。

並注意水質改善如何在水體的影響。 

(三)西定河環境的土地使用台糖宿舍，軍備局及麵粉廠分別為住宅

區，乙種工業區、南榮河的私有土地之處理方式與期程建議應敘

明。 

(四)生態檢核的內容應與後續之規劃設計前提或命題應予以檢核。 

(五)河川透過污水截流的方式減低污染源對河川的影響，但仍應檢視

河川之生態需水量的評估及排洪需求之平衡。 

(六)停車位之需求建議應予以評估，究竟是予以保存或是適度減量。 

二、乙委員：  

(一)第 2 批次核定之各項計畫如擬併入「基隆市港水質設計親水環境

營造計畫」，則應於計畫書中有所說明。 

(二)有關用地取得如何確保於 108 年 6 月完成? 

(三)有關田寮河旺牛橋上游的倒伏堰之固定堰會否影響防洪?宜有演

算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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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丙委員： 

(一)水質改善符合前瞻「水與環境」基本要求。 

(二)規劃設計應善用水資源模式(舊金山灣、東京灣等均有前例可

循) 。 

四、丁委員： 

(一)生態檢核內容太過簡略，且無附表等相關細節應再補充，並請

加強生態專業之能力。 

(二)公民參與非僅辦理民眾說明會，應加強與公民團體之討論，且

不宜以說明會等單項宣導之型式舉辦。 

(三)田寮河倒伏堰生態影響分析不足，恐造成魚類大量死亡之情

形，請再詳加評估。 

五、戊委員： 

(一)輔導團於基隆市水環境計畫中在生態、人文、社區參與及資訊

公開等面向所扮演的腳色? 

(二)植栽的多樣性宜提高，應參考相關調查研究、選取在地原生物

種。 

(三)多線真稜蜥為外來入侵種，宜配合移除。 

(四)社區參與應在經營管理計畫中突顯並加強。 

(五)基隆地小人稠，相關工程鋪面宜考慮透水性，以期建立海綿城

市。 

六、己委員：  

(一)基隆港全區以由河而港改善水質再改善水環境，方向正確。 

(二)應有水質淨化或仍保有水域河川基流量的思考，才有好的水環境

生態及休憇環境，民眾也才有感。如西定河、南榮河及牛稠港溪

應預先因應。 

(三)整理水環境後土地使用，應盡量減少停車使用，公有地做為停車

使用也應收費，以掌管數量。 

(四)水文化教育的推廣，以改善民眾觀念，並將城市洪水議題導向「可

調適環境」的觀念。 

(五)基隆港水質改善，對基隆港環境極為重要，應持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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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庚委員：  

(一)基隆市所提西定河及旭川河水質改善策略，利用公有地-台鐵舊宿

舍、軍備局及麵粉廠等三處，截流污水進處理設施淨化後排放，

其水質除污泥外，安樂市場產生污染源，已達預期處理目標，否

則利用下游沉沙池，僅做砂礫及曝氣池，水質是否可處理到水清

無臭至中度污染程度，請評估改善。 

(二)旭川河由現況照片及截流工程及景觀環境營造規劃，其設計 15

個汽車停車位及景觀綠化、改造，其填土範圍有擴大之嫌，請注

意其滯洪效果，以免下游致災。 

(三)田寮河旺牛橋上游第二批次工程，若將上游東明大排及兩側生活

污水全面截流處理，則第三批次，興設淨水回收放流至上游，已

可達淨水目標，再設低矮倒伏堰(頂高至平均高潮最大值

0.565m)，營造水域深度而妨礙排洪，其合宜性再請研析。 

(四)南榮河，因下游無土地空間，其截流幹管埋設渠床之下，請分析

其高差，儘量以自然重力排水而非機械式動力排水，減少能源浪

費。 

八、行政院環保署： 

(一)檢討已核定基隆市政府第二批次案件，未於 107 年底前發生權責

如下，原則同意納入前瞻第三批次案件爭取補助： 

1.「旭川河水質改善現地處理工程」； 

2.「南榮河水質提升現地處理工程」； 

3.「南榮河沿岸水環境營造工程」； 

4.「田寮河水質改善現地處理工程」； 

5.「田寮河水環境營造工程」。 

(二)基隆市 107 年以本署公共建設經費補助經費辦理規劃設計，且為

第二批次案件延續性（具擴大水環境亮點效益）計畫，本署原則

支持「旭川河沉砂池二期水環境改善計畫」爭取前瞻第三批次補

助工程經費，並請辦理上網作業保留決標。 

(三)有關前瞻第三批次補助工程案件，考量基隆市政府執行效率，本

署原則僅支持「西定河水環境改善計畫」爭取第三批次補助規劃



4 
 

設計費用，以加速工程計畫的成形。 

(四)相關工程案請於 109 年 11 月底前完成驗收作業。 

(五)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6年4月25日函請公共工程計畫各機

關將「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納入計畫應辦事項，請基隆市政

府辦理新建工程時，續依該機制辦理檢核作業。 

(六)為加速工程經費之執行，標案合約請考量以具「工程預付款」方

式辦理。 

(七)工程完工告示牌需加註「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字樣，並

於申請撥款時需檢附照片、樣張等證明文件，始得核銷 

(八)工程完成後，請新北市及基隆市政府編列相關場址運作費用並妥

善維護。 

九、經濟部水利署： 

(一)基隆市港水質提升親水環境營造計畫：本計畫 5 件分項案件原為

第二批次核定案，因未於 107 年底前完成工程發包，故於第三批

次再次提列辦理。請依第三批次提案相關文件格式修正整體計畫

工作計畫書。 

(二)旭川河沉沙池水環境營造： 

1.本計畫範圍用地雖屬國有財產署及台鐵管理局所有，惟仍未完

成用地取得作業，請補充說明後續辦理完成撥用作業及租用等

行政程序大約所需時程，以利評估案件推動可行性。 

2.有關公民參與辦理情形部分，請補充高解析度會議紀錄及相關

意見回應等資料。 

3.本案水質改善處理量僅 5,000CMD，且採礫間處理辦理水質改

善，處理成效有其限度，本案對整體旭川河水質改善是否可達

預期效益，請補充說明。 

(三)西定河水環境改善計畫： 

1.本計畫範圍用地雖屬軍備局及台鐵管理局所有，惟仍未完成用地

取得作業，請補充說明後續辦理完成撥用作業及租用等行政程

序大約所需時程，以利評估案件推動可行性。 

2.有關公民參與辦理情形部分，請補充高解析度會議紀錄及相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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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回應等資料。 

3.第九章營運管理計畫部分，未有具體維護管理計畫及明確資源投

入，請補充。 

(四)田寮河二期(旺牛橋上游)水環境營造： 

1.本計畫作業項目涉有倒伏堰工程，請說明後續維管操作及河防安

全性考量等，且設置倒伏堰造成水流縱向阻絕，對生態絕對是

不利的，請考量施設必要性或採其他方式替代。 

2.有關公民參與辦理情形部分，請補充高解析度會議紀錄及相關意

見回應等資料。 

(五)南榮河二期水環境改善計畫： 

1.第九章營運管理計畫部分，未有明確資源投入且其他整體計畫內

容相同，請補充說明。 

2.有關公民參與辦理情形部分，請補充高解析度會議紀錄及相關意

見回應等資料。 

(六)田寮河望牛橋下游水環境營造： 

有關公民參與辦理情形部分，請補充高解析度會議紀錄及相關

意見回應等資料。 

十、召集人： 

(一)請將水質模式成果納入整體計畫。 

(二)「田寮河二期(旺牛橋上游)水環境營造」之倒伏堰在細部設計

時應增列非工程措施及倘生態遭受重大影響之因應方案。 

十一、水利署第十河川局： 

(一) 民眾參與為雙向溝通，非單以說明方式處理，辦理之時機點應予

以掌握，應事先溝通而非定案才尋求共識。 
(二) 後續維護管理計畫請增強內容、例如：經費概算表、經費來源、

維管單位、執行能力等。 
(三) 依期程規劃本局需於 4 月 10 前將修正後整體計畫書資料陳報水

利署，請新北市政府會後即刻參酌委員意見修正整體計畫書及明

細表，於 108 年 4 月 8 日前函送，勿等收到會議紀錄再處理以免

影響權益。 
(四) 計畫經費請覈實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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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  論： 

一、 請參酌委員意見修正整體計畫書(請附委員意見回應表及修正對照

表)及工作明細表，先行於 108 年 4 月 8 日前函送第十河川局，俾

利循程序陳轉經濟部水利署彙辦；如逾期未完成修正回覆，將影

響「經濟部水利署複評及考核小組」評審。 

二、 本次經評分委員會議彙整評分結果後續由本局提報經濟部水利署

彙辦依優先順序核辦。 

三、 各項計畫倘有用地問題或尚未與多元利害關係人未取得共識或對

生態影響甚鉅等，建議重新評估。 

四、 本次經評分委員會議彙整評分結果後續由本局提報經濟部水利署

彙辦依優先順序核辦。 

五、 所提整體計畫分項案件內容，請落實辦理生態檢核工作，以迴避、

縮小、減輕及補償等方式，據以提出合宜工程工法，避免影響既

有生態環境，並反饋工程設計。 

六、 各審查委員意見請列入後續計畫執行之參考。 


